附件四
屏東縣110年度家庭教育教學活動設計徵選活動計畫
1、 依據：教育部110年度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推展家庭教育實施計畫辦理。
2、 目標：
1、 鼓勵從事家庭教育活動，促進學校家庭教育之推動。
2、 課程融入家庭教育教材之研究與設計，以增進家庭教育教學成效。
3、 鼓勵研發具體可行的教學範例，以充實家庭教育教學實質內容。
4、 徵選優良之家庭教育教學活動設計，分享教學經驗。
3、 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教育部。
2、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
3、 承辦單位：屏東縣萬隆國民小學。
4、 辦理方式：
1、 參加對象：本縣各高國中、國小教師。
2、 徵選組別：分高中組、國中組、國小高年級組、國小中年級組、及國小低年級組共五組。
3、 徵選內容：依據家庭教育法，具有增進家人關係與家庭功能之各種教育活動，均為家庭教育課程範疇，本次甄選主題以「家庭的組成、發展與變化」、「發展與變化」、「家人關係與互動」、「人際互動與親密關係發展」、「家庭資源管理與消費決策」、「家庭活動與社區參與」等家庭議題為主軸，並融入各相關學習領域之教學活動設計，請上網搜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家庭教育參考大綱」。
4、 徵選規格：以A4紙張直式橫打，內文採文書軟體處理，字體：標楷體，採中式標點，大小：12，行距：單行間距，邊界：上下左右皆為2公分，雙面列印。
5、 辦理時間：
(1) 收件時間：即日起至110年12月3日截止。(以郵戳日期為憑)
(2) 收件地址：屏東縣萬隆國民小學教務處收。(地址：925屏東縣新埤鄉中山路126號，請掛號寄件或專人親送，並請註明「家庭教育教學活動設計教案徵選」。
6、 評審原則與標準：
(1) 聘請相關領域及具家庭教育意識之專家學者及教學經驗豐富之教師擔任評審組成評審團進行作品審查評選。
(2) 評審原則:
1. 參賽作品需符合家庭教育課程理念與目標、具有創新、適性之自編教案。
2. 課程方案是否有助於家庭成員在家庭角色扮演之知能。
3. 課程方案是否有助於加強家庭教育理論與實務的落實。
4. 課程方案的品質在下列方面是否良好：理念基礎、實施意義與價值、教學方法的適切性、活動推廣的適用性等。
5. 課程設計兼顧「親子共學」模式，跳脫以「單向灌輸」、「單打獨鬥」的教學思維，結合社會、網路資源，多元學習面向。
6. 提供自編原創之教學媒材(影片、投影片、flash、網站…)，充分提升本縣推動家庭教育之成效。
(3) 評選標準：
1. 整體性（25%）：方案結構完整、符合家庭教育、親子共學之精神。
2. 創意性（25%）：活潑生動富創意，能激發學生思考及學習動力。
3. 可行性（25%）：能力指標的合理，掌握主題、符應需求與年齡。
4. 效益性（15%）：執行成果或預期效益。
5. 教學省思（10%）
5、 獎勵：
1、 依作品水準分組評選出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及入選若干名，榮獲名次者核敘嘉獎獎勵，且所屬學校可將列為家庭教育輔導評會之特色項目，入選者可獲獎狀乙紙。評審委員得因作品水準，得視參賽件數、作品水準，擬定入選分數標準，及調整部分獎項數量或從缺。
2、 獎勵額度：
	名次
	各組人數
	敘獎額度
	其他
	備註

	第1名
	1
	嘉獎2次
	所屬學校於家庭教育工作評鑑成績列加分成績乙次
	各獎項若參賽作品未達評選成績則以從缺論

	第2名
	2
	嘉獎乙次
	
	

	第3名
	3
	嘉獎乙次
	
	

	入選
	若干
	獎狀乙紙
	
	


6、 經費概算：如經費概算表
7、 注意事項：
1、 送件內容以各校推動家庭教育課程範疇之家庭教育課程教學設計、創新體驗活動方案為主，教案格式請參照附檔格式(如附件一)。未依本格式送件者一律不予評選。
2、 課程教學設計內容，教學使用媒體檔案應為原創自製，如文字、圖片的使用，必須遵守著作權相關規定，有使用投影片PPT、Flash等相關檔案，需尊重著作權註明出處(出版社或網址)，一同檢附於送件光碟內。填寫授權書授權本府提供各校公開使用該教材方案。
3、 參選作品以未曾發表者為限，勿抄襲他人作品。
4、 參選作品因顧及本縣著作審查採計之獎勵，以獨立製作為主，不接受小組合作。
5、 每一件作品均須填寫報名表(如附件二)。
6、 每一件作品請檢附授權書(如附件三)，授權同意書需由參賽者填寫、簽名，未檢附授權同意書或授權同意書未完備者，一律不予評選。
7、 參賽作品恕不退件，參賽者請自行留存原稿。
8、 將紙本、數位檔光碟（含「送件檢核表」、「參賽報名表」、授權同意書、課程教學計畫、使用或自編媒材）一式3份，以掛號郵件或專人親送至925屏東縣新埤鄉萬隆村中山路126號，屏東縣新埤鄉萬隆國民小學校長室收，並於信封正面註明「家庭教育教學方案活動設計徵選」字樣。
9、 紙本裝訂依「送件檢核表」（附件四）順序，裝訂於左上角，無須加封面。
10、 著作權：
(1) 參加甄選之作品不得為另參加或已參加其他公開甄選之得獎作品，且必須遵守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另請勿下載網路檔案參賽，否則將喪失參賽資格。
(2) 獲獎(含入選)之作品著作權仍屬原作者所有，而本活動之指導單位及主辦單位擁有「得獎作品非營利用途之使用權」，得以任何形式重製、推廣、公佈、發行之權利。
(3) 凡經評審通過之入選作品，於此次活動以外媒體刊載使用時，均需註明其曾經參加本次活動甄選並入選。
(4) 參考資料請註明出處，如係「引用」則請徵得原作者授權；請勿侵害他人著作權，否則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8、 本計畫奉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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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110年家庭教育教學活動設計甄選活動格式
1、 教學設計理念




二、教學單元設計
	領域/科目
	
	編號
	承辦單位填寫

	實施年級
	
	總節數
	共_______節，_____分鐘

	單元名稱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核心
素養
	

	
	學習內容
	

	
	

	議題
融入
	學習主題
	

	
	實質內涵
	


	與其他領域/科目的連結
	


	教材來源
	

	教學設備/資源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試教成果：

	參考資料：（若有請列出）


註:本表單由國家教育研究院「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實施之課程轉化探究」研究計畫團隊共同研發完成。
附件一



屏東縣110年家庭教育教學活動設計甄選活動報名表
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課程方案名稱
	

	參賽組別
	□國小組低年級組  □國小組中年級組  □國小組高年級組
□國中組  □高中組

	方案類別
	□子職教育  □性別教育  □婚姻教育  □失親教育  □倫理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家庭資源管理教育

	教學對象
	□國小      年級學童  □國中學生  □高中學生    

	參賽者資料
	姓名
	                   （限一人）

	
	所屬單位
	                                （學校名稱）

	
	聯絡
方式
	電話
	公：

	
	
	手機：

	
	
	e-mail：

	
	
	聯絡地址：


附件二


授權同意書
茲同意本人參加「屏東縣110年度家庭教育教學活動設計甄選活動」教材研發暨甄選活動之作品，無償授權屏東縣政府，被授權單位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紙本、光碟、微縮或其他數位化方式典藏和發行、出版、公開傳輸、重新格式化、作為年度成果展示、並得再授權他人教學使用。除上述授權外，不得出售或作為營利用途。

此致
屏東縣政府


授  權  人：                              (親簽勿打字)
身分證字號：
居住地址：




中華民國   110   年      月      日
附件三


屏東縣110年家庭教育教學活動設計甄選活動送件檢核表

	序號
	送件內容內容
	完成請打v

	1
	參賽報名表一份
	

	2
	作品授權同意書一份
	

	3
	教案設計、學習單三份(請於左上角以長尾夾或迴紋針裝訂，勿裝訂、使用訂書針也無須封面)
	

	4
	光碟（註明學校、送件者）一份
(內有甄選報名表、教學活動設計【需有WORD檔與PDF檔二種】、授權同意書、使用或自編媒材檔案)
	


送件人簽名：                         連絡電話：
(請留電話號碼，如有遺漏便於通知)
送件處：925屏東縣新埤鄉萬隆村中山路126號
屏東縣新埤鄉萬隆國民小學祝玉麟校長收。

